
第二編 行政程序法 

 

2-3 

  
A國立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某甲於民國九十年五月申請升等為教

授。案經該系依據該校「教師升等作業辦法」（以下簡稱「辦

法」）之規定，送請校外同學門專家學者三人審查，分別獲得兩位

「極力推薦」與一位「推薦」之審查結論。該系教師評審委員會

（以下簡稱「教評會」）旋評議通過某甲升等，報該院教評會。嗣

該院教評會評議後，以投票方式作成不予升等之決定。某甲不服，

經向該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申訴未果，爰向教育部提起訴願。 
(一) 某甲主張：該系系主任某乙對其素懷成見，某乙既曾參與該案系
教評會之評議，復又參與該案院教評會之評議，評議程序顯有瑕

疵。試問某甲之主張有無理由？（10分） 

題型分析   
 

有關正當行政程序的考題，首先必須先簡要討論有無行政程序法之

適用，亦即審查行政程序法第3條，因「評審」為大學作成之行政處

分，故為本條第1項所稱「行政機關為行政行為」，且「評審」非本條

第3項第6款之「內部程序」，故有行政程序法之適用，然而，乙同時參

與前後審並非第32條之絕對迴避事由，即便可能構成第33條第2款之事

由，因甲未申請乙迴避，故乙未迴避亦難認有瑕疵（除非討論有無類推

適用行政訴訟法第19條之可能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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擬 答    
【共414字】 

    
(一) 甲未申請乙迴避，故甲主張無理由： 

1. 按國立大學係依法設置實施教育之機構，具有機關之地位（釋字第

382號解釋），而大學設置之校、院、系（所）教評會針對教師升等

所為之評審，為法律授權範圍內之公權力行使，影響教師身分上權

益，性質上為大學作成之行政處分（釋字第462號解釋），故原則上

教師升等之評審應有行政程序法之適用，惟有疑問者：教師升等之

評審是否構成行政程序法第3條第3項第6款之排除事由？ 

所謂「為達成教育目的之內部程序」，係指教學指導、成績評

量或秩序維持等不改變身分關係之措施2，因教師升等將影響教師身

分上權益，故非本款所稱「內部程序」，仍有行政程序法之適用。 

2. 查乙同時參與該案系教評會及院教評會之評議，雖不構成行政程序

法第32條自行迴避之事由，惟教師升等之評審採「審級制」，亦即

後審可推翻前審決定，乙既擔任前審之委員，難免預設立場，影響

決策公正性，故應可構成行政程序法第33條第2項之事由，而得申請

乙迴避，惟甲既未申請，乙未迴避即非違法。 

 
2 陳敏（2016），《行政法總論》，九版，新學林，頁789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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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國83年制定之環境影響評估法其第12條與環境影響評估法施

行細則第25條至第27條有類似行政程序法中之聽證規定，但民國92
年1月8日，立法院修正環境影響評估法，則將第12條原規定之「聽
證會」改成「公聽會」，相關地，於環境影響評估法施行細則第

25、26、27條亦配合修正將「聽證會」為「公聽會」。請問：（25
分） 
(一) 在我國「公聽（會）」之概念內涵為何，與行政程序法之「聽
證」有何區別？ 

(二) 環境影響評估法第12條修正結果，當環境影響評估程序進行中，
該法未規定（陳述意見、聽證）者，人民是否得主張仍有行政程

序法，特別是行政程序法第102條之適用？ 
參考條文 
修正後之環境影響評估法第12條第1項：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收到評估書初稿後
三十日內，應會同主管機關、委員會委員、其他有關機關，並邀集專家、學

者、團體及當地居民，進行現場勘察並舉行公聽會，於三十日內作成紀錄，送

交主管機關。」 
行政程序法第102條：「行政機關作成限制或剝奪人民自由或權利之行政處分
前，除已依第三十九條規定，通知處分相對人陳述意見，或決定舉行聽證者

外，應給予該處分相對人陳述意見之機會。但法規另有規定者，從其規定。」 

題型分析   
 

由於「聽證」之程序繁瑣、嚴格（程序類似司法審判），實務少有

舉行聽證之例，多以「公聽會」（類似座談會）代之，雖然申論題出現

於國考的可能性較低，但由於二者的差異將影響法條適用，故仍應就二

者的基本概念有所掌握。例如行政程序法第102條：「行政機關作成限

制或剝奪人民自由或權利之行政處分前，除已依第三十九條規定，通知

處分相對人陳述意見，或決定舉行聽證者外，應給予該處分相對人陳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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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見之機會。」因公聽會並非聽證，故舉行公聽會並不構成本規定之除

書。 
第二小題涉及行政程序法第3條第1項之適用。由本規定除書可知，

行政程序法之性質為普通法，相較於其他關於行政程序之法律，行政程

序法僅係「備位適用」。惟問題在於，如何判斷系爭法律是否為行政程

序法之特別法，而係本規定所稱「法律另有規定」？ 
  

擬 答    
【共681字】 

    
(一) 「公聽會」與「聽證」之區別，說明如下： 

1. 「公聽會」係指作成行政行為時，邀集利害關係人、專家學者、一

般民眾等，聽取意見、蒐集各方利益資訊，作為行政行為之參考，

不對行政機關產生任何拘束力。 

2. 「聽證」係指作成行政行為時，邀集當事人及利害關係人到場，藉

以調查並釐清事實、證據，以作成正確之行政行為。 

3. 二者之區別在於： 

(1)公聽會之對象不限於利害關係人，而包含廣泛民眾，聽證之對象

則限於利害關係人。 

(2)公聽會之功能在於廣納意見，聽證之功能則主要在於提供權利保

障。 

(3)公聽會之程序較為彈性，聽證之程序則適用行政程序法第54條以

下規定，受較為嚴格之限制。 

(4)公聽會之結論不具拘束力，聽證之結論則具有一定的拘束力（例

如行政程序法第108條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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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 環評程序是否適用行政程序法，說明如下： 

1. 環評程序本質上為行政程序，故原則上應有行政程序法之適用，惟

環評法第12條規定應舉行公聽會，則環評法是否為行政程序法第3條

第1項所稱「法律另有規定」？ 

(1)「法律另有規定」應如何解釋，有「完整規定說」及「嚴格規定

說」之不同見解，前者指系爭法律就特定行政行為之作成，已

有完整的程序規定，後者指系爭法律雖就行政程序無完整規

定，但其個別程序規定較行政程序法中相關規定嚴格，對人民

保障更為優厚3。 

(2)依上開公聽會與聽證之比較可知，公聽會賦予之程序保障並未較

聽證更為優厚，亦難認環評法之程序規定較行政程序法更為完

整，故無論依何見解，環評法皆難謂係行政程序法第3條第1項

所稱「法律另有規定」，是環評程序仍有行政程序法之適用。 

2. 基此，環評程序進行中，人民仍得主張有行政程序法之適用，且因

公聽會不等同於聽證，故即便舉行公聽會，仍得依行政程序法第102

條要求給予陳述意見之機會。 
  

 
3 參見林明昕（2002），〈行政程序法的適用範圍——解讀行政程序法第三
條〉，《法學講座》，第3期，頁55-58。林明昕老師更進一步認為，應以「系
爭法律於行政程序法施行前或後制定」為判斷，若於行政程序法施行前制定，因

立法者往往未能注意程序保障，故基於「憲法取向性解釋」，應認系爭法律須

為「完整規定」或「嚴格規定」，始為特別法；反之，若於行政程序法施行後

制定，則立法者顯然是有意識地運用行政程序法第3條第1項除書，即不得再透
過「憲法取向性解釋」扭曲立法者本意，故凡與行政程序法規定相左者，皆屬

特別法。若採本說，因行政程序法施行日期為90年1月1日，而本小題所涉環境
影響評估法，修正日期晚於行政程序法施行日期，故屬特別法。不過就考試角

度而言，採取本說之缺點在於，除需額外背誦行政程序法之施行日期外，若題

目未提供系爭法律之施行日期，即無從判斷。 


